我国零供关系发展回顾
在短缺经济时期，流通环节分为批发与零售，工商关系主要矛盾是商品“多与少”的矛盾，需求量大，供应量少，供不应求。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发展，商品丰富，批零一体化经营，工商关系主要表现为“零供关系”，即供应商（制造商、代理商、分销商）与零售商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利益关系”，是争利关系。供应商要利用大型零售企业的终端通道扩大销售，零售商则要利用自己投资创建的终端网络获取更大的利润。于是，就产生了进场费或叫通道费，供应商想在零售渠道销售商品，必须向零售商支付一定的费用，包括进场费与后续费用。

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在业务交往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纷争，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2011年5月13日，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甚至将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通道费”的行为定性为助推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1．早在2001年，因为有几家供应商就连锁超市的进场费问题向有关部门投诉，由此引起社会上对零供关系与进场费问题的广泛关注。为此，当时的上海市商业委员会（现改为“上海市商务委”）及市领导专门组织连锁公司召开了“规范企业行为，发展连锁经营”座谈会，上海连锁商业协会（现改为“上海连锁经营协会”）于2001年9月18日向全市连锁超市、大型综合超市、便利店企业发出了十点倡议，要求规范连锁公司采购行为以及收费标准。

2．2002年9月19日，上海市商业委员会、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规范超市收费的意见》（沪商委[2002]210号），同时上述两部门共同推荐了《超市收费合同示范文本》。该示范文本列举了新品进场费、特殊上架费、促销广告费和返佣（利）四项项目费用。

3．2002年11月，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举办的第四届连锁业大会上，会长郭戈平表示，进场费该不该收，是一个永恒的讨论话题，是一个没有结论的话题。而做出结论的惟一依据是消费者满意不满意。在这次大会的“对阵与合作工商关系论坛”上，代表供货商的宝洁（中国）有限公司客户业务发展部副总监翟锋认为，工商关系的基本问题是要分清孰敌孰友，工商分属不同领域，应该是友非敌。合作是双向的，在以利润为本的基础上，供货商完全可以做到强强联合。上海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保鲜事业部总经理周振翔则表示超市的“压榨”促进了生产厂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使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作为零售商代表力陈了零售商收取一定费用的合理性后，对论坛做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要不要收费的问题无须讨论，怎么收费以及如何规范收费的问题应该继续讨论。

4．2003年6月，上海炒货行业协会旗下12家会员单位联合行动，采取“暂停供货、暂停签约”的办法来抗衡家乐福收取进场费。大约一个月以后，这场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家乐福炒货风波”才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但这一事件并没有改变零供关系的格局，也不可能改变。因为双方谁也离不开谁，相互依存。

5．2004年8月，8家厨卫电器供货商组成“反苏联盟”，集体向苏宁电器福州店拒付没有事先告知就擅自摊派的促销费用。其后有报道称，苏宁电器依托自身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以谈判、分化、离间等手段最终成功瓦解了“反苏联盟”，并顺势发动攻势。

6．2004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商业企业向货物供应方收取的部分费用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36号）。文件规定：（1）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无必然联系，且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提供一定劳务的收入，例如进场费、广告促销费、上架费、展示费、管理费等，不属于平销返利，不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金，应按营业税的适用税目税率征收营业税；（2）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挂钩（如以一定比例、金额、数量计算）的各种返还收入，均应按照平销返利行为的有关规定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金，不征收营业税。此规定从2004年7月1日起执行。这表明政府从税法上确认了“进场费”的合法性。

7．2004年5月，出现了普马（普尔斯马特超市）长沙分店抢货事件，到2005年3月，成立于1997年、拥有40多家店铺、年销售额达40亿元的连锁超市公司，欠债20多亿元后因资金链断裂而一夜毙命，广大供货商成为直接受害者。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普马事件”。

从2003年的家乐福炒货事件，到2004年的“反苏联盟”，再到2005年普马事件，使得无数供应商血本无归，本来就紧张的工商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8．在这样的背景下，2004年11月，商务部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开始实施制订“进场费”具体细则的计划。到2005年8月中旬，部分大型流通企业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电子邮件，要求对《零售商与供应商进货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供应商对此欢心鼓舞，但担心无法落到实处；零售商感到这是一个缺乏公平与公正的办法；专家学者态度暧昧，既认同进场费的合理性，但也对大型连锁企业乱收进场费的行为提出批评意见。

9．2006年10月期间，商务部网站上公布了《零售商与供应商进货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对原稿内容作了一些改进，但是仍然显露出明显的单方面保护供应商利益，限制零售商利益的倾向。

10．2006年3月，发送给企业的征求意见送审稿由原来的“进货交易管理办法”变成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送审稿）》。2006年10月12日，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联合发布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06年11月15日起施行。从此，我国零供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办法》出台后虽然褒贬不一，但对零供关系确实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规范了合同文本，使收费更公开、明示与约定。《办法》颁布以后，各地连锁协会立即召集连锁企业开会讨论如何合规执行，这说明企业对这个《办法》很重视，主要是担心工商部门按照这个《办法》来处罚零售企业。另一方面是担心供应商“秋后算账”——清场以后控告零售商违规收费。

（2）大部分连锁企业主动取消了《办法》所规定的禁止收费项目，如续签合同费、店铺改造装修费、店庆费、新店开业费等。

（3）将合同约定的最长付款期调整为《办法》规定的60天。

《办法》出台以后使零售商的收费行为更规范、更透明，并且按照合同约定办事。从这一点来看，《办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供应商向零售商支付的各种费用并没有因为《办法》的出台而减少，不能收的项目加入到了能收的项目中，事实上总量有增无减。《办法》中即使具体规定一些限制性的项目，如60天付款期，在执行中仍有困难，必须考虑三种情况：

（1）收货往往不是计算付款天数的依据，通常是以发票提供日期为依据，但《办法》第十四条是要求以“收货日期”为依据；

（2）计算付款天数，不是以天来计算的，否则每天收货就必须每天付款，这与零售商现有的付款规则不吻合。一般是计算一个平均的付款日期，每个月规定1-2天为统一付款日期。

（3）目前中国的零售行业所采取的经营方式，在很多企业，既不是经销也不是代销，进货的时候提供发票（代销就不提供发票），作为零售库存计算（代销是不计算零售商库存的），但结款的时候，则按照销售后“多少天”来支付货款，而合同中也约定是“代销”。所以，凡是约定“代销”方式的，应该不受“第十四条”的“60天限制”。

实际上，对进场费意见最大的主要是中小供应商，而不是大供应商。零售商面对宝洁、可口可乐、雀巢、达能等 “行业霸主”，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为这些供应商拥有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零售商也有求于他们。一方面，从这些供应商中所能获取的进场费要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支付了一定的进场费以后占有了更多更好的渠道与货架空间，使他们获得了很好回报。零售商以低毛利、低收益为代价引进著名品牌而迎合消费者需求，但向那些品牌影响力比较弱的中小供应商收取更多的进场费。因此，零供矛盾主要表现在中小供应商与大型连锁公司之间。

11．2006年是“商业贿赂治理年”，“专项治理”、“坚决打击”、“重点监控”、“重点盯住”等词语在零售行业内漫天飞舞，真有点“运动”的感觉。商业贿赂由来以久，积劳成疾，更是顽疾。政府下定决心，重权出击，大快人心！治理贿赂与腐败，最能得人心，安民生，强国体。

然而，在某些地区，把治理商业贿赂的对象直指连锁零售行业。2006年4月14日，浙江省工商局对外公布了“商业贿赂十大案例”，苏宁电器以“赞助费”、“返利款”、“促销费”和“场地费”等名义，向两家供应商收取费用，被判定已构成收受商业贿赂的事实。其实早在2002年，温州工商部门就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依据，将当地四家超市在2001年1月到2002年8月期间向60多家供应商收取的235万费用视为“商业贿赂”。直到2009年，仍有公司因进场费被认定为“商业贿赂”而受罚，如广东省佛山市治理商业贿赂办公室发布的工作简报显示，广州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因向超市支付陈列费卷入商业贿赂案，被罚70万元人民币。

其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组织起草了《零供购销合同范本》，这也是一个非强制性的示范文本，而且这些规章的合法性也有待商榷。
　　（作者为上海商学院流通经济学院院长 周勇）联商专栏+fhxh1595
